附件：
浙江省中医院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项目工程概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总建筑面积1280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9792平方米（含八项用房6092平方米，中药制剂室1000平方米，感染病房2100平方米，医用空气加压氧舱600平方米），地下面积3012平方米（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并配置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医疗设备657台/套。项目建设床位70张（包括可转换ICU病床60张、负压病房床10张）。

项目业主为浙江省中医院，项目估算总投资1.43亿元（含医疗设备费用3620万元），资金来源为由中央财政资金和医院自有资金。二、本工程施工监理服务范围
我院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项目工程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和保修阶段监理及相关工程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咨询服务、招标咨询服务、造价咨询服务、BIM服务及相关政策规范咨询服务等），监理范围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新建工程涉及的勘探工作；新建工程涉及的拆除、清障、室内外及市政管线迁改、绿化迁移等；新建工程涉及的三通一平、桩基及围护、土方、建筑、结构（含PC构件、钢结构）、人防、给排水、电气（含高压进线、变配电）、暖通（含设备）、幕墙、装修、医疗专项（洁净工程、医气工程、放射防护、生物安全等）、消防、物流小车、建筑智能化、室外配套附属工程（市政配套、景观绿化、交通标志标线、污水处理等）、燃气、蒸汽、泛光照明、标识标牌、BIM等工程的监理工作以及委托人明确指令要求完成的其它工作。本标段总建筑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

三、本项目监理要求：
1.计划服务期：不少于750日历天（合同签订后，自收到招标人发出的开始监理通知中载明的开始监理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止，并承担档案资料移交、工程项目备案以及工程质量保修期的义务和责任）。
2.本工程监理服务内容包括：按照2013《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及相关规范的要求，对本工程的全过程的投资控制、安全生产、合同事宜、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控制、管理，协调相关单位之间的关系，向招标人提交完整的监理档案资料，参与工程的交工和竣工验收，履行保修阶段的监理义务和责任，并提供设计阶段（包括设计变更阶段）、招标阶段的工程咨询和政策规范咨询等相关服务。监理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建设监理规定进行监理，完成监理规范要求的工作内容。
3.保修阶段监理：协助委托人、物业管理部检查回访工程质量，及时处理客户投诉，参与工程质量事故（缺陷）的鉴定，督促施工单位及时维修。

注：本项目属于在原有院区内新建（存在老楼拆除后新建建筑），建筑临近1号楼、2号楼、3号楼、5号楼、污水处理站（均需保障此些建筑正常运行），需参与建筑拆除方案、拆除建筑功能过渡、周边建筑加固设计（如需），并在拆除时、施工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新建中医疫病防治基地楼（公卫楼）平战结合，达到政府部门对中医疫病防治基地项目的建设要求。


